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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專任助教聘任作業要點 
87 年 3 月 28 日 86 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

一、 本要點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二四八次行政會議(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)之決議訂

定。 

二、助教之聘期不論初聘或續聘每次均為壹年。 

三、助教之初聘由系主任就申請人資料，徵詢本系全體教師之意見後 

    ，由系主任組織及召集「助教聘任會議」決定之，並報請校長核聘。 

四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